中共泉州市委组织部 泉州市民政局

泉州市司法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村规民约

居民公约制定和修订工作的通知

泉民建〔2022〕1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、政府民政局、司法局，泉州台商投资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、管委会民生保障局、综治工作办公室：

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是村（居）民进行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的行为规范，是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的重要体现。为充分发挥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在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中的积极作用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（以下简称“两约”）制定和修订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1.坚持党的领导。旗帜鲜明地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始终，村（社区）党组织全程主持“两约”制定和修订工作，加强领导和把关，保证正确政治方向。

2.坚持合法性。严格按照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规定，由村（居）民会议表决通过；内容上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规定，不得侵犯国家、集体利益和群众合法权益。

3.坚持民主性。要发动全体村（居）民广泛参与，集中群众意见，协调各方利益，充分酝酿讨论，最大限度体现全体村（居）民合法权益和意愿。

4.坚持实用性。要结合村（居）实际，充分考虑当地风俗习惯、历史文化等因素，体现“一村（居）一约”特色，按照“易记、易懂、易行”的原则，切实提高“两约”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
5.坚持针对性。要与时俱进，紧紧围绕当前基层治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修订工作，既明确“该做什么”“不该做什么”，又规定“违反怎么办”，做到奖罚合理，轻重适度，真正达到规范和约束行为的目的。

二、聚焦重点内容

“两约”要从维护本村（居）的社会秩序、公共道德、村风民俗、文明诚信等方面，约束和规范村（居）民的行为。重点聚焦以下内容：

1.爱国守法方面。爱党爱国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纪守法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共同建设民族团结。自觉抵制黑恶势力、“村霸”和宗族恶势力干扰破坏村民自治和生产生活，勇于同“黄赌毒”、邪教等违法犯罪行为和歪风邪气作斗争，积极举报反映违法问题线索，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。

2.精神文明方面。推动移风易俗，反对封建迷信、陈规陋习，弘扬优秀民风民俗、家规族规。杜绝大操大办、互相攀比、铺张浪费、天价彩礼、家庭暴力、薄养厚葬、“等靠要”、诚信缺失、懒汉行为等不良风气。传承优良家风，倡扬新时代家庭观。弘扬向上向善、孝老爱亲、勤俭节约等优良传统和邻里守望、互帮互助的文明乡风。

3.社会责任方面。积极支持社会事业，关心家乡建设。爱护公物、爱护集体财产、保护泉州世界遗产、保障子女义务教育、积极参与平安创建、赡养老人、尊重妇女及其他应尽的义务。积极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。倡导维护生产秩序，诚实劳动、合法经营。倡导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，反对粮食浪费、做好垃圾分类；优化农村人居环境，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生活方式，共建美丽家园。倡导爱路护路，营造“畅、安、舒、美”的农村公路环境。

4.保障权益方面。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政策规定,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，聚焦乡村振兴、群众关切，依法保障基层群众特别是妇女儿童、特殊困难群众的正当合法权益。

5.其它方面。村（居）民反映其它需要纳入的内容。

三、提高修订质量

1.内容务实管用。“两约”要结合村情居情，不搞面面俱到、空泛笼统，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，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、群众需求变化以及社情民意等进行修订。每个村（居）都要出台一份综合性村规民约或居民公约，也可以针对某方面制定专项村规民约。

2.形式严禁雷同。“两约”一般由名称、正文、审议主体、日期四部分组成，审议主体为村民会议或居民会议，日期为实时生效的具体时间。正文可灵活采取结构式、条款式、三字语、顺口溜、闽南四句等各种形式。乡镇（街道）不能越俎代庖，为村（居）委会制定统一形式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，避免出现千篇一面的情况。

3.程序依法依规。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换届后，新一届班子应及时组织开展“两约”制定和修订。在对现行的“两约”进行全面清理检查后，提出修订完善意见，并按照征集民意、拟定草案、修订完善、审议表决、备案公布等步骤进行修订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

1.强化责任落实。各级组织部门、民政部门要牵头协调，政法、宣传、文明办、司法、农业农村、妇联等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形成合力。乡镇党委、政府（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）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，加强业务指导，严格审核把关，具体推动落实。

2.强化督导检查。乡镇(街道)要对现有的“两约”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检查，确保制定或修订的主体、程序、内容合法合规。要开展经常性的检查督导，将“两约”制定修订和落实工作纳入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班子目标责任考核内容，防止流于形式、成为摆设。

3.强化实施执行。村（居）委会每年向村（居）民会议或村（居）民代表会议报告“两约”执行落实情况，村（居）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“两约”的执行和遵守情况。充分发挥村（居）民议事会、道德评议会、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作用，积极履行宣传、引导、监督、服务等职能。建立健全奖惩机制，探索采取“红黑榜”“积分榜”等形式，对模范遵守“两约”的给予表扬，对违反规定的给予批评教育并纠正。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和村（居）民代表、小组长应带头遵守“两约”规定。

4.强化宣传动员。各级各部门要广泛开展宣传动员，提高“两约”知晓率和执行率。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带动示范作用，广泛征集“两约”修订完善工作中的先进典型事例，挖掘、收集、整理优秀“两约”范例，积极宣传和推广“两约”修订、执行过程中好的经验做法，推动形成“我制定、我承诺、我执行”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：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制定（修订）基本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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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制定（修订）基本流程

	基本

步骤
	主要内容

	征集

民意
	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委会通过村务公开、宣传栏、广播、标语等方式，发动村（居）民积极参与“两约”制定（修订），广泛征集民意，提出需要规范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。

	拟定

草案
	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委会牵头组建起草（修订）小组，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建议，形成草案（修订稿），同时听取驻村或社区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机关干部、法律顾问、妇联执委等意见建议。

	修订

完善
	起草（修订）小组将修改后的草案（修订稿）提交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委会。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委会进一步修订完善后，报乡镇党委、政府（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）共同审核把关是否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等问题，确保规约内容合法合规，符合实际，具有可操作性。

	审议

表决
	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委会根据乡镇（街道）审核意见，进一步进行修改形成审议稿，提交村（居）民会议审议表决。表决应遵循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相关规定，并应有一定比例妇女参会。

	备案

公布
	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委会应在村（居）民会议表决通过后十日内，将“两约”报乡镇党委、政府（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）备案，经乡镇（街道）严格把关后，由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通过对外张贴等形式，将“两约”在全村（社区）予以公布，并宣布生效日期，让群众广泛知晓。


